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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 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－
段29號9棲

聯絡人：盧言珮
電語： (02)27527286-122 

傳真： (02)27718392 
Ema i 1 : per 1 e@tma. tw 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0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全醫聯字第10700020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建請貴會週知會員，若於108年1月l日前已施行「特定醫
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」第23條各
款手術達30例以上之醫師，有意依該辦法第29條申請本會
發給證明者， 宜著手收集準備手術相關資料，並請留意本
會網站後續公告申請作業規範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查「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旄行或使用管理辦

法」（下稱特管辦法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於107年9月6日修
正發布旄行。特管辦法第29條規定重點略以：

（一 ）108年1月1日前已旄行第23條各款手術達30例以上之醫
師，並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科醫學會、醫師公會
全國聯合會發給之證明者，不受第24條資格、條件規定
之限制；

（二）已旄行第23條各款手術，但不符合第24條至第26條資格
之一 者，應自該辦法107年9月6日修正發布之日超6個月
內補正資格、條件後，依第4條規定申請登記。

二、特管辦法第23條特定美容醫學手術包括：

（一）削骨。

（二）中臉部、全臉部拉皮(fu 11 face 1 i ft)。

（三）單次脂肪抽出量達一 千五百毫升或單次脂肪及體液總抽
出量達五千毫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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